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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445    证券简称：康斯特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21 

 

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

 

 

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、规

范性文件的规定，积极的从维护投资者的权益出发，采纳股东关于保护中小投资

者权益的相关建议，完善公司章程，提升整体治理水平。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召

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》，对《公

司章程》中的相应条款作如下修改： 

原章程内容 修改后的章程内容 

第七十七条 “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

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

使表决权，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。 

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

权，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

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。 

董事会、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

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。 

若公司有发行在外的其他股份，应当说

明是否享有表决权。” 

第七十七条 “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

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

使表决权，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。 

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

的重大事项时，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

单独计票。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

披露。 

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

权，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

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。 

董事会、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

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。征集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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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

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。禁止以有偿或者

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。公司

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

限制。 

若公司有发行在外的其他股份，应当说

明是否享有表决权。” 

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一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；  

2、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 年 3 月 30 日 

 




